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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目的地东道主群体内部关系的人类学考察

——以云南大理白族古村为例
*1

苏醒

【摘 要】:旅游目的地东道主群体的“异质化”已逐渐凸显。东道主群体内部关系虽然表象上呈现出“敦睦他者”

与“和谐共生”的状态，但实际上，各子群体在空间分配及行为方式上存在明显的“边界”，且通过呈现于语言、

传说历史、亲属关系、宗教等方面的族群差异反映出深层的“区隔”，彼此对主体性、文化原真性等的认知差异还

可能导致矛盾冲突的产生。究其本质可知，东道主群体内部的浅层“融合”是基于生存发展需要的功利性融合，是

双方关系的表象；而深层“区隔”则是基于族群背景与利益关系的深度隔阂，这才是东道主群体内部关系的核心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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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东道主主体异质性对地方文化的影响

目前，对于旅游目的地东道主群体内部的研究大多是以东道主同质性为前提所进行的主客关系研究。与这种预设不同的是，

孙九霞、张蔼恒(2015)在族群边界理论框架下提出了东道主内部各群体间存在边界，并从流动性、中西文化价值观差异和旅游

业态系统等角度对其产生和维持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开创了此类研究的新视角。
[1]
实际上，东道主群体内部子群体的文化多元化

并非罕见，旅游发展后的云南丽江、西藏拉萨、桂林阳朔等地都存在这一情况。以丽江古城为例，早在 2006 年古城内已有 1600

多户户主开设店铺和客栈，其中 70%以上为外来人口。
[2]
各类研究也都表明，外来经营者对社区的影响力在日益增强。

笔者于云南大理白族古村 N 村的田野调查同样印证了东道主群体内部存在异质性的论断:2006 年首次进行田野调查时，N村

的旅游业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真正能够接待游客入住的客栈仅有 4 家。且经营者全部为本村村民、以家庭副业的形式开展旅

游住宿接待和餐饮服务，家庭主要生计模式依然为传统农业生产。2012 年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的播出使得 N村一下子成为

了国内外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旅游目的地。据 2016 年田野调查统计，N 村目前经营状况稳定的客栈已增至 20 家，其中 7家为外来

客商经营的客栈，经营者来自北京、河北、安徽、广西等地。
[3]
也就是说，约有 1/3 的经营者非本土居民。根据 Smith 的主客关

系理论框架，他们都属于 N村的东道主(hosts)，因为他们都居住在目的地，并从事与游客接触的工作，是与游客身份相对立的

群体
[4]
。

东道主群体内部具有不同的身份认同，彼此之间有区分“自我”与“他者”的规则与边界，那么这一异质性的群体彼此之

间就存在一个“文化适应”的问题。在西方学者的视野中，文化适应首先是一个“文化涵化”的过程，也即往往是处于从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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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移民群体原有文化在与处于支配地位的输入国(地)主流文化的长期接触过程中，移民群体原有文化模式发生了较大改变，

甚至最后放弃其原有文化，被主流文化所同化
[5]
。

如果从涵化理论看，作为“外来”进入本社区的外来经营者，自然而然应当成为被当地文化涵化的一方，在与当地居民接

触的过程中逐渐学习、吸纳并最终弘扬、发展当地民族文化。然而笔者田野调查的结果却显示，外来经营者与本土经营者之间

呈现“表面合作、深层区隔”的状态。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经营不仅是一项经济活动，也是一项文化传播互动与交流活动，其

不仅表现出民族特色，还体现出民族文化认同和社会交往与互动
[6]
。本文就是基于东道主内部的异质性对民族地区旅游开发影响

所进行的思考:东道主群体内部“自我”与“他者”区隔的本质是如何被隐藏在“同质化”表面之下的；以及这种基于文化背景

差异的区隔本质对当地文化生态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二、东道主群体内部关系的表象:“敦睦他者”与“和谐共生”

“敦睦他者”与“和谐共生”是 N村多元东道主群体内部关系的普遍表象。由于同在一个村落中从事旅游经营和日常生活，

又以同样的“东道主”身份面对地方政府和游客，彼此间交流互动不可避免。从表面上来看，他们在同一社区中融洽相处，在

面对地方旅游主管部门以及游客时，甚至还能表现出“一致对外”的行动统一性。例如在 2015 年该县旅游局组织 N村所有客栈、

餐饮服务经营者召开关于推进 N 村旅游业发展的会议时，经营者们表达了对主管部门的意见和不满情绪。所有意见都是本村经

营者和外来经营者在会前共同商议决定的，但约定在会议上只由外来经营者提意见，本村经营者则“集体失声”。后来，外来

经营者解释这一情况:“他们(本村的)都是本地人，不好提，提了会得罪他们的政府，以后日子不好过了。我们(外来经营者)又

不怕，大不了闹翻。我们就把得罪人的事情担下来。都是开客栈的，相互罩着。”(N07
[7]
，201607)而本地经营者也会说:“客人

想住哪里住哪里，我们从不会跟他们抢客人。”(B01，201509)

这些情景似乎处处显示着 N村东道主群体内部存在一种“和谐共生”“敦睦他者”
[8]
的关系。然而这种“和谐”往往流于表

层，实则缺乏深度。东道主群体内部的相互交流仅限于讨论购买火腿、土鸡等农产品，或是议论游客的性格、要求、大方程度

等，对于经营策略、成本核算、收支情况、未来打算等旅游经营的核心问题，却由于现实存在的竞争而避而不谈。可见这种共

生和适应的关系具有极为明显的工具性，表现为一种基于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实践的浅层融入
[9]
。其目的在于共同为游客构建出一

个“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鸡犬相闻”的田野牧歌式的 N 村形象。

三、东道主群体内部关系的本质:深层区隔

实际上，东道主群体内部关系的本质并非是“表里如一”的交融与敦睦。借鉴族群理论可知，族群认同在本质上具有二元

性:一方面族群认同是由其自身性质和特点来界定；另一方面更是依据外部与其他族群的关系来界定，正是族群间的相互关系使

得族群性在各族群成员中显示出重要性。
[10]

在 N 村的实践中，东道主群体内部各子群体既通过强调各自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保

持自己文化的独特性，以维系自身认同；同时也在外在关系上相互展示自己族群的文化差异。因此，这种“交融、敦睦”互动

关系的本质实则是一种深层次上的“区隔”，这也是东道主群体内部关系的本质。

(一)空间区隔

空间是以自然的地理及人为所建构的环境为其基本要素的中介物。
[11]
本土经营者与外来经营者所使用的物理空间是相互重

合与嵌入的:他们共同使用 N村的公共空间和各类设施、共同在位于河西的小集市和每周六县城的大集市上购买消费品等。然而，

从空间权力、空间意识角度上，他们之间存在着难以融合的区隔。

人的活动与物质空间相结合运作而产生各种新的空间时，也具备各种不同的意念机制来发挥构成或界定、限制及调节或超

越的力量，于是就使空间具有了其内在逻辑以及某种“权力”的性质，不同文化主体对空间也会具有不同的认知。
[12]
例如传统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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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居民的家屋既是居所，也是供奉祖先之处。每个家庭通常会在二楼的房间供奉祖先牌位。当在此空间内举行中元祭祖仪式时，

这里便成为了一种社会关系的空间，脉络化了所有参与者，界定了所有家族成员的血缘、亲缘关系；同时传统习俗还规定，用

于供奉祖先的房间及隔壁房间不可用作居住。若实在需要，则优先选择一名男性单独居住，一名女性单独居住次之，而夫妻在

此空间居住则是绝对禁忌。这便反映出传统村落意识形态空间阶序化了的各个空间以及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除此之外，主

人夫妇的卧室也被视为“私密之所”，他人不可擅入。换句话说，村落空间对本地经营者以及社区居民来说，依然是一种社会

关系的空间:整个家屋中除神圣、私密之所外，其余堂屋、院落、厨房等则可作为与其他村落成员的共享空间，并通过串门、还

借物品等行为界定聚落成员间的共享关系。

同样的村落空间在外来经营者的定义中则成为了由其使用权及文化惯习所决定的“独享权利”。其开设的客栈整体性地排

斥本村居民以及本村经营者，开放对象仅为支付报酬的游客。后者在试图进入这些空间数次“碰壁”之后，也同样针对外来经

营者群体“关闭”了原本可以“共享”的空间。“刚开始有外面的人来开客栈的时候，我们村里的人还想像平常那样，跑过去

看看，打个招呼，认识一下。结果人家不让进门。一开始气的呀，但是后来家家都这样，也就习惯了。他们是怕我们把他们的

装修、装饰什么的学着去了。现在我们村里人到了外面人开的客栈也会自动绕着走，不会进去。现在我们也不会让他们来家里

嘛。”(L03，201607)这种区隔渐渐从单纯的经营领域渗透到村落的内部生活与集体情感之中，演变成一种“无形的规则”。正

如涂尔干所敏锐意识到的:空间并不仅仅是物理环境中的空间，而是一个注入社会情感的空间和一个特定社会组织的投射
[13]
。

基于“任何物质性空间都具有可用性，因而可成为争夺利益的对象”
[14]

，旅游本身也成为一种获取经济效益的空间生产及

商品化过程
[15]
。当旅游行为与传统村落相结合构建出一种新的聚落空间时，也就意味着原有空间所根植的社会历史环境发生了

变化、空间被物化与异化成了某种商品。虽然这种空间区隔与权力争夺无疑破坏了原有聚落延续百年的人际交往方式与情感传

统，本土居民与地方精英也在各种场合表达了对这一状况的不满。但紧随旅游发展而来的空间公共权威衰弱化与人际关系理性

化，也使这种“不满”情绪难以产生实质上的效果:东道主群体内部依然通过围起篱笆、建起围墙、摆放桌椅、种植花木以及播

放音乐等各种方式，最大限度地使“共享”的空间将经营对象以外的群体“区隔”在外。村落空间的区隔、商品化与权力争夺

愈加激烈。

(二)行为区隔

1．日常生活:衣、食、住、行

N村既是东道主的经营场所，也是日常生活之处，东道主群体内部也从衣、食、住、行等日用长行中体现着彼此间的深层区

隔。

N村本土居民现已不再穿着传统的山地白族服饰，无论男女都身着汉族服饰。粗略一看与外来经营者并无显著不同。但深究

之下却又存在巨大而又微妙的差别:外来经营者服饰强调一个“特”字，要体现穿着者自身的个性与经历。如外来经营者 N06 在

经营客栈之前曾有过入伍从军的经历，他的日常服饰中就常会有迷彩短裤以及仿制的军靴；外来经营者 N11(女)则偏爱各式裙装。

本土经营者及本村居民的服饰则能以一“众”字概之，讲究“和别个穿的差不多，穿的和别个不一样会害羞”(L06，201607)，

通常在县城小服装店或集上购买。无论性别，夏天几乎都为衬衫、长裤，冬天则是棉衣、长裤，款式非常相近。N村传统的观念

认为女性着裙装会暴露腿部，与“没有德气”(即品行不好)有直接的联系，因此本村女性居民或经营者几乎都没有穿着裙装的

习惯。N村服饰成为东道主群体内部彼此区隔的外显边界。

饮食行为上，本土经营者延续社区传统的饮食习惯，日常饮食多为自家菜地里采摘的瓜类和蔬菜、山上捡拾的菌类和自家

腌制的火腿等。外来经营者则保持着自己的饮食习惯，多在周六赶集时购买食材，然后用自己惯常的烹饪方法烹制食用。例如，

外来经营者 N04 就网购四川火锅底料，再从县城的超市里买来火锅肠、午餐肉等食材，在自己经营的客栈里用电磁炉煮四川火

锅。将本地经营者与外来经营者食物消费的来源进行对比，就能发现截然不同的食材购买途径和最终烹制的食物类型。食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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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嵌入在了社会和文化制度当中。借用戈夫曼(Goffmanian)的研究，人们会将食物以及烹饪方式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来加

以使用。这不仅在概念上，而且在心理上赋予了“我们的食物”与“他们的食物”一种对立性，以此来表达彼此的对立。
[16]

例

如本文中的外来经营者，就通过其“非本地传统”的食物消费链来表达自己的“现代感”，并反映出他们与本地经营者及居民

之间明显的疏离。

居住行为上，大部分外来经营者都在自己所经营的客栈中选择较为僻静的单间卧室居住，装潢与布置都趋于简单，能够很

明显地看出“暂时性”居住的意图。日常起居也会更多地利用经营场所的各种设施，例如将客栈的公共空间作为自己住所的“客

厅”，在晚间或游客稀少时将客栈的公共休闲区域延展为个体的休闲区域，在这里接待朋友、看书、上网、娱乐，尽可能淡化

“经营空间”与“居住空间”之间的界限。反之，本土经营者则会竭力将这二者加以强化与区分。例如本土经营者 B15 于 2005

年将自家院落改建为客栈，其与丈夫居住于客栈中靠近厨房的房间，房门常年上锁。她还特意在该房间与客栈院子之间再建起

一道简易门，晚上与丈夫入睡时可以将此门上锁，用“两扇门、两道锁”强化经营空间与居住空间的界限。到 2016 年，该经营

者购买了一块宅基地，建起了一个单独的院落，将经营空间与居住空间彻底分隔。本土经营者则在居住上强调“家园情怀”的

“永久性”，与其稳定性相符。

出行行为上，笔者针对个体活动系统与村落周边空间圈层的关系对本土经营者的访谈结果显示:本土经营者出行的基本上为

家务目的(如赶集、卖火腿、走亲戚)，出行距离近、外出时间短，目的地多位于村落附近的乡、村以及县城等，大部分本土经

营者到过最远的地方为昆明；外来经营者出行多为休闲旅游、返乡探亲以及商务出差，距离较远、外出时间长，目的地多为家

乡所在地以及国内外各大旅游、休闲地(如丽江、香格里拉、泰国、巴黎等地)。在这一过程中，居民的出行与活动在村落空间、

集市和其他村落的不同空间尺度间流动
[17]
。外来经营者则通过旅游、探亲等将出行行为向外扩展。

综上所述，外来经营者携带着资本来到旅游目的地与本土经营者相遇，虽然同样具有“东道主”身份，但其生活方式却从

其衣、食、住、行的每一方面区别于本土经营者，形成某种无法消除的独特标识，划分着东道主内部群体间无形的“边界”。

2．经营行为:“做人”与“做生意”

在日常生活外的经营行为上，本土经营者认为自己与外来经营者对“挣钱”的概念完全不同，形成双方在经济行为上的区

隔。当地人说:“外面来的他们是做生意，我们是‘做人’我们当然也挣钱，但和他们那种挣钱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

样”就具体体现为外来经营者的经营行为以利益最大化为特征，遵循市场规则，即“做生意”。但对于本社区的经营者而言，

追求利益的同时更遵循“互惠”的原则，也就是所说的“做人”。例如，B02 在昆明工作几年后返回 N 村经营客栈，他的姨妈

B04 也于 2015 年将自己家改建成了一间客栈。当游客来到 B02 家的客栈要求住宿时，若非客人坚持，B02 便会极力将客人推荐

到姨妈家的客栈住宿，哪怕自己家的客栈还有空余房间。对于这种看似“非经济理性”的行为，B02 则认为符合常理:“我们都

是亲戚，讲的是‘做人’，这个不是从做生意的角度考虑的。我结婚的时候我姨妈包了六千六(的红包)，生了小孩我表姐还帮

我带。反过来也是一样，她也要帮我。外面的人互相抢生意，我们本村人的不兴这个。”(B02，201605)

对本土经营者来说，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经营主体间的互惠性超越了经济行为本身产生的竞争性。彼此间双向的互惠并不

限于经济行为本身，还与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与人情往来扭结在一起。虽然经济利益上的对立本质上无法避免，但他们仍然能

够通过“互惠”构筑起稳固的人情关系，通过各种传统节日、婚丧嫁娶等时间节点中的“礼物流动”与日常生活中的物品流动

等确立起互相帮助或彼此间的利益共享
[18]
。而这样的“互惠”行为在外来经营者之间则鲜少存在。

相反，外来经营者则指责本地经营者间的“互惠”行为破坏了自律的市场经济。“他们(指本地经营者)房子是自己家的，

空着还不是空着，就随便降价，我们卖一百(元)，他们二三十也卖。有时候很无语，比如他们自己吃火腿，就端一盘给客人吃。

客人当然觉得好了，来我这里住的时候就觉得我不淳朴，什么都要收钱。但是我做生意的，做生意怎么可能不收钱?”(N05，201606)

对经济行为的追求，反映为外来经营者认为市场应当符合“按价格机制来自动调节供应与需求”的基本经济观念，供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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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分配应当以市场经济来调节。然而波兰尼早已用“嵌含”这一概念点明了经济本身并非是一个自主体，实际上必须服膺于

政治、宗教以及社会关系。
[19]
外来经营者则正好相反，来到 N村的目的仅为获取利润而非寻找生活居住地。因此他们自然寄希

望于能在“真空”般的自律市场中从事经营，并避开当地复杂的社会关系与人情往来。

3．社会交往:“朋友情谊”与“契约精神”

在社会交往行为上，本土经营者有其原有的亲属关系网络和朋友圈，同时愿意与游客结交，外来经营者则与此相反。其原

因有二:其一，从文化资本的角度，N 村作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古村落，形成了崇文修睦的文化品格。本土经营者是当地文化

资本的主要承载者，因此他们倾向于将好客之道融入礼仪规范中，好比上文中经营者将自家午饭中的火腿免费赠与客人食用的

行为，以“好客情谊”将自己与游客间的“经济交往”转变为“朋友情谊”。本土经营者 B06 在妹妹高考报志愿时，曾得到一

位职业为教师的客人的指导和建议；B08 受台湾籍游客邀请一同到丽江游玩，并一直佩戴着客人赠送给她作为友谊纪念的饰物；

B01 则一直在一名客人的指导下进行炒股，赚了不少钱……此类情况在 N村本村经营者中并不罕见。一位游客谈到:“外面的人

开的客栈确实比村子里人开的条件好得多，而且有情调得多，但我还是愿意选本村人开的，为什么?旅游就是为了到其他地方感

受别人的生活。农村人淳朴，跟他们聊聊天，听听村子里的事情，他们也爱听我讲城市里的事情。回家以后还常会跟老板聊微

信。今年夏天又回来了，就像来看朋友，比较舒服。”(T01，201508)

其二，从社会资本的角度，不可否认本土经营者的“好客情谊”也蕴含着将游客视为自己潜在的“社会资本”加以培植的

愿望:“我们农村人，也不认得什么人。游客里什么人都有，有做生意的、当官的、有文化的，和他们熟了，谁知道什么时候就

会有帮得着的地方。多个朋友多条路，我们也是抱着这种心态和他们处的。当然能不能处也不一定的，也许 100 个人里才有 1

个能变成朋友，99 个都是不行的，那也多了一个朋友了啊。”(B07，201609)社会资本并非一种自然赋予物，必须通过人们的长

期经营、有意识的笼络、交往以及反复协调才能获得这种社会投资的策略的产物
[20]

。当本土经营者与越来越多的外来游客建立

起较为紧密的社会联络时，其可能动员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深度和广度会自然增加。由于无法在短期内深知每一个游客所持

有各种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或象征资本)的具体情况，他们只能尽可能多地增加自己联络网的成员数量，以求积累更多的

资本。

相比较而言，外来经营者在 N 村的社会交往则狭窄得多，多由相似社会阶层和文化背景的人群组成自己的“圈子”，通过

手机、网络进行交往。日常生活中则常独来独往，很少与村民、本村经营者同行。他们在多年的从业经验中总结出了扩大自己

社会联络网与获取各类资本的有效方式，因此不会运用与本土经营者一般的策略与游客建立相互关系。他们与游客之间的关系

更多地基于“契约精神”:当游客入住客栈，双方就形成合同关系，游客支付费用，自己则提供服务，确保客人舒适愉快。一旦

客人退房离开，自己也就不再对游客有责任与义务。而与本土经营者间的交往则呈现出钟摆式的变动:当彼此同以东道主的身份

面对其他群体时，相互间存在浅层次的交往与合作；一旦“一致对外”的对象消失，他们又恢复到区隔的状态。

(三)认同区隔

相比于物理空间上的隔离，心理层面的认同与否才是衡量群体间是否隔离的真正标准。
[21]

对主体与行为模式的认同则是心

理层面认同感的重要反映。N村东道主群体间的深层区隔同样也通过主体性之争、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以及族群认同等方面体现出

来。

1．主体性认同的对立:“主人”与“客商”

笛卡尔在 1637 年提出“我思故我在”，将“自我”与外部世界分离开来，形成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之后旅游人

类学家将“自我”与“他者”的主客关系引入具有异文化体验意味的旅游行为中进行研究。
[22]

旅游促使游客与东道主两个群体

相遇，在相遇中产生“客———我”分野与对视。在这样的分野与对视中，“自我与他者谁才是主体”的争议自然产生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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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缘关系的角度，本土经营者作为曾经或现在的“农民”，他们将自己定义为“我者”(主体)，即 N村资源天然的主人。

扎根于此，与 N村土地共生相依，对本土文化有强烈的自豪感与依恋感。“我们祖祖辈辈是 N村的农民，井上人，哪怕做生意，

也是本本分分、规规矩矩地做。”而外来经营者则是“他者”，N村人用“客商”一词称之。“客商”的身份由“客”与“商”

共同构成。客，即客人，对 N 村来说是具有流动性的外人；商，即商人。其获取利润的目的性显而易见。“那些外面来的，他

们就是为了赚钱来的，哪里有钱赚就去哪里。”(B06，201608)反之，外来经营者立于“在商言商”的经营立场，将自己定位于

旅游经营业的“主体”，认为自己主导着 N 村旅游发展的方向与模式，而本土经营者才是旅游经营中的“他者”，在商业行为

中常常处于“模仿”的状态。“他们本地人什么都学着我们，他们也不懂经营。实际上，N村的旅游真正是我们在推动，没有外

地人开客栈的十年，你看这里怎么样嘛。”(N04，201606)而从文化主体性的角度来说，正如欧特纳(S．Ortner)所强调的那样:

文化主体性是由文化元素在心理、社会、文化层面的构成所建构的，是在特定“意义—时间—空间”(significance－time－space)

架构下所形塑的。
[24]

因此，本土经营者认为他们作为“在地居民”的一部分，也理当成为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主体。

无论从哪个角度，这种主体性认同的对立都在强化着本土经营者与外来经营者之间“你与我”的巨大鸿沟，东道主群体内

部的身份认同的区隔也难以在一时之间消融。

2．文化认同的差异:“原真性”之争

文化和认同在旅游经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土经营者“土生土长”的本土居民身份使得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旅游经营

中文化资本的拥有者，因此他们不但通过“分离(seperation)”的文化适应策略来体现对自己母体文化的珍视，并且其内部还

进一步产生了文化“原真性”(Authenticity)
[25]
之争:本土经营者认为自己“展现给游客的文化才是‘真的’，他们的是‘假的’”。

而外来经营者则认为，“文化不存在真假，就是一个噱头，能吸引游客就行”。

本土经营者 B06 是 N 村的中医世家，其祖父精于把脉开方，父亲则擅长草药采集。他们在旅游经营中就选择了以“中医养

生”作为自己的卖点:在所开客栈居住的游客，可以免费让其祖父把脉问诊。而与之相邻的外来经营者 N07 的客栈同样以“养生”

作为客栈的主题，每天清晨在客栈门口教授住店客人太极十八式。两位经营者的争执就此产生，本土经营者 N06 认为外来经营

者 N07 所宣传的“太极养生文化”是拿“假”传统文化和自己的“真”传统文化抢生意而感到愤怒，在游客面前会以暗示性的

语言传达这种讯息:“我们的房子是以前进士家。真正的古建筑，可不像隔壁。我们客栈做的是真正的 N村文化。我爷爷可以帮

客人把脉，N村世世代代的文化我们要把它反映出来，不像有的客栈，乱七八糟编一些文化，你们客人那么远来，看到的都是些

假的东西，那才是亏了。”外来经营者 B06 逐渐感受到这种来自于对“文化原真性”之争的压力:一些游客开始对客栈的“太极

文化”产生质疑，觉得自己看到了“伪文化”。当笔者就这一质疑询问 B06 时，他也表示了无奈:“我的想法是太极文化名气大，

你看，每天对着云雾缭绕的山，打太极、练吐纳，就会有一种武侠小说世外高人的感觉。游客本来喜欢这个，文化就是个噱头。

本村人所谓的文化就一定是真的吗，未必啊，也是一个学一个学来的。但是我的东西被本村人说成是假的，游客肯定就不感兴

趣了，这个我也没办法。再想点别的什么吧。”(201606)

从表象上看，该案例反映出的是本土经营者在“家园情怀”的感召下对自己的本土文化具有深厚的理解和感情，将自己定

位于“原真性”文化的持有者与传播者，关注文化环境“本体真实”的保存，对于外来经营者破坏文化“原真性”的行为会感

到反感甚至愤怒。但从本质上来说，旅游展示的本真性来源于历史和生活，但是并不等于原生文化本身，它通过权力主导下的

资本、知识分子、媒体甚至当地参与旅游产业的村民精心加工提炼而得以实现
[26]
。也就是说，本土经营者用于“区隔”外来经

营者的“原真文化”本身也同样是“被原生态”的文化
[27]

。文化“原真性”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一种东道主群体异质化背景

下族群性再生产过程中，社会能动主体在与资本博弈过程中的策略性选择。

3． 族群认同的区隔:“山地白族”与“其他民族”

族群是亲属关系的一种延伸，是生物世系与文化推论世系的综合体。
[28]
Nagara 在关于族群的定义中也主张:“对于一个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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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共享同一种文化的群体来说，人们会把这种文化的一个事象或多个事象作为具有族群成员资格的基本依凭。”
[29]

异质性的东

道主群体内部也存在着“族群”身份的不同:本地经营者强调自己与外来经营者的最大区隔就在于自己是“山地白族”。这种族

群差异通过语言、传说历史、亲属关系、宗教等各个方面加以呈现。

语言作为一种边界，形成了族群之间最明显的区隔。共同作为“东道主”的游客接待中，本土与外来经营者双方都使用普

通话作为标准用语。日常生活中，本土经营者与本土居民使用白族话；外来经营者虽来自不同省份，但都以普通话为日常用语。

因此，操同样的语言就成为了他们寻求同族人的坐标，即“说白族话的是我们本地人，是白族。他们外面来的人说汉话，就普

通话”。
[30](L08，201608)

N 村人在追溯村落历史时，始终把村落居民的由来与明末大量汉族移民因盐业这一“诱因”而迁入联系在一起。本土经营者

与本地居民在访谈中普遍认为自己是说白话的“白族”，历史上是因盐业而从各地迁至 N 村与当地土著居民通婚所形成的。雍

正《云龙州志》记载:“州为彝壤，自设流迁治后，汉人慕煎煮之利，多寓焉。久之，亦为土著。”以及一些史料所叙述的“土

著者半，外来者半，久之则土著者渐渐消除，凡士农工商尽属各省客籍。”也印证了村民们的说法。N村有黄、杨、徐几个大姓。

黄姓自称是曾担任过五井提举司的黄孟通的后人，崇文尚儒，家族多有功名之人；杨姓是 N村人口最多的姓氏，分别追认不同

的始祖(当地人称“九杨”)，彼此之间可以通婚；徐姓则在村落中以拥有财富而闻名。本土经营者群体是具有原生情感的社会

人群，他们在强调自己“白族”身份的同时，也共享着与家族渊源、历史等相关的集体记忆与认同。在游客参观的过程中，本

土经营者还会向游客介绍村落中与盐井历史有关的“青龙吐卤”“乡亲龙”等神话传说。

亲属关系同样呈现着东道主群体间的族群认同区隔。N 村东道主群体间的称谓便是一个有趣的例子:本土经营者之间冠以亲

属称谓及姓名，如姨妈、春萍姑、阿旺叔等。本土经营者与外来经营者之间则非常独特地以经营的客栈为名或者网名作为称呼。

例如，在经营者们共建的 QQ 群中网名为“孤独”的外来经营者，其开设的客栈名为“返璞归真客栈”。那么，本土经营者便会

向他人介绍“返璞归真如何如何”，当面则称呼“吃饭了吗，孤独”。

宗教同样反映出东道主群体间的族群差异。本土经营者与村落居民谈到“洱海边的白族信本主，也信观音，跟我们差不多，

但他们没有祭孔；外面来的他们又不是白族，和我们信的教都不一样，他们信那个基督，听说都不和别个教的结婚。”而 N 村

人们的自我认同为“白族”，但与洱海边的白族在信仰上有所差异，体现为其独特的本主信仰与儒释道的多元信仰所并存。村

落中有代表本主信仰的“三崇庙”，代表儒家信仰的“孔庙”、佛教信仰的香山寺以及道教信仰的玉皇阁。本土经营者及居民

会在一年中的不同时间节点到不同的庙宇中参加宗教活动，即“做会”。本土经营者同本村居民一样，在各种宗教活动中捐献

“功德”，并将捐献者姓名记录于一张红纸上，张贴在村中。他们认为这些活动能够保佑自己经营顺利，家人平安，但本土经

营者从不会邀请外来经营者参与此类活动，反之，外来经营者则将这些宗教活动视为“迷信”活动，认为“他们是少数民族嘛，

都会搞点迷信的，我们又不是，跟着掺和什么?”(N09，201608)

至此不难发现，族群认同区隔是 N 村东道主群体内部最难以消融的界限。无论是“主体性”之争，还是“文化原真性”之

争，都反映出一旦群体中有人触犯了另一个隐性群体的利益，就会导致其集体爆发，以显示出“族群”的力量。
[31]

四、结论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1．在云南大理 N村为典型代表的旅游目的地中，东道主群体随着旅游发展进程逐渐从同质走向异质。外来资本的进入使少

数民族社区的旅游经营呈现多元化样态。

2．东道主群体内部的子群体之间，虽然有互动融合，但多元的主体具有差异化的身份认同。由异质化东道主构成的东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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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并非简单地呈现出彼此重合状态，彼此之间清晰的边界通过空间、行为以及认同感等多种方式被界定。

3．东道主群体内部在“和谐共生”的融合表象之下，实则存在着体现于空间、行为以及认同上的深层区隔。融合是基于生

存发展需要的功利性融合，而区隔则是基于族群背景与民族认同下的深度社会隔阂。

4．边界意味着一种“看及感知的方式”(way of seeing and knowing)。这体现为东道主群体中不同的隐性“族群”的分

析思考方式、对文化的解释、以及建立在身体边界的个人经验也有所差异。

综上所述，异质化的东道主群体内部则会存在包括空间、语言、日常行为等多维度的区隔，而其中最为深层的区隔在于双

方无法共享集体记忆、传统文化，因而彼此间缺乏维系共同社区文化认同的媒介。不同族群要求在大的文化空间中得到自己的

位置，通过“文化自觉”发展出自己的文化秩序，是现代性的本土化过程
[32]
，在少数民族社区参与现代旅游业发展中同样存在

这一问题，可唤起我们对该类旅游目的地社区的进一步思考:在社区及外来资本共同参与旅游开发中，当东道主作为一个“多元、

流动”而非“单一、僵滞”的整体时，这种东道主群体内部的子群体之间的“区隔”是否会在东道主社区赖以维系的经济被吸

纳到现代旅游经济之后，逐渐加深、扩大以至于形成两个“对立面”?以及对于异质化的东道主社区而言，如何让其在体现出某

种“空间包容性”的同时还能够继续发挥家园和传承文化的作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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